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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11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2018-022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工程建设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

海风神环境设备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风神”）与海门市政府投资项目工

程建设中心、海门市人民医院签订了《海门市人民医院新院机电总承包工程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180,93.58 万元。上海风神和江苏省工业设备

安装集团有限公司为该合同的承包商，其中上海风神为联合体牵头人，江苏省工

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为联合体成员。 

一、发包人基本情况 

1、发包人：海门市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建设中心、海门市人民医院 

2、项目名称：海门市人民医院新院机电总承包工程 

3、2018 年度，公司未与本次交易对方发生类似业务。 

4、公司与本次交易对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合同的主要内容 

海门市人民医院新院是海门市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建设中心、海门市人民医院

投资建设的一家三级甲等医院，工程立项批准文号：海发审发（2015）4 号，项

目规划建筑面积 24 万平方米。 

1、工程内容：海门市人民医院新院住院楼、门急诊医技楼、急诊医技住院

办公楼、科研教学餐饮楼、传染楼、锅炉房、垃圾房、门卫的暖通、智能化、净

化工程。 

2、合同金额：18,093.58 万元 

3、合同生效：经合同各方签字并且提供履约担保后生效。 

4、结算方式： 

（1）工程开工后，实际完成并经验收合格的工程价款达到 3000 万元后，支

付当期工程量价款的 60%；以后每三个月付款一次，付该期实际完成并经验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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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工程量价款的 60%；如遇春节，付至实际完成并经验收合格的工程量价款的

60%； 

（2）工程完工且验收合格，付至合同价的 70%； 

（3）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给使用后，付至合同总价的 80%； 

（4）项目整体竣工验收备案且结算审计完成后付至审定价的 97%；余 3%

作为质保金，在所承诺的期限期满且经使用单位盖章确认后支付。 

5、项目工期：工期总日历天数：300 日历天（具体开工日期以发包人书面

通知为准，且须满足总承包人网络计划和施工总进度计划中的节点目标）。 

6、联合体：联合体各方应共同与发包人签订合同协议书。联合体各方应为

履行合同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联合体协议经发包人确认后作为合同附件。在

履行合同过程中，未经发包人同意，不得修改联合体协议；联合体牵头人负责与

发包人和监理人联系，并接受指示，负责组织联合体各成员全面履行合同。 

三、中标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1、合同金额为 18,093.58 万元，占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2.19%，

本项目的中标与履行，将有效提升公司在医疗建筑专业工程领域的竞争力，提高

在重大医疗建筑项目中多专业集成能力和行业竞争优势，将会对公司未来经营业

绩、市场开拓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2、上海风神成立于 2000 年 12 月，是一家专业致力于医疗环境控制的集设

计、使用、咨询与服务为一体的系统服务商。在医疗洁净系统、生物医药系统、

工业环控系统、绿色医院建筑等多个领域共获得二十多项国家专利，曾先后服务

于国内数百家三甲医院。该公司资金充足，人力、技术等方面均能满足工程建设

需要，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 

四、风险提示 

虽然双方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但合同履行过程中仍会受到政治、经济等不

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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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3 月 30 日      

 




